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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5〕84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研究落实。

附件：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管理办法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5年10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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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捐赠管理办法

为了规范学校对外捐赠和接受捐赠资产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《事业单

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《上海市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《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所属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《上海电子信息

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学校对外捐赠是指学校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

赠法》及国家和本市关于事业单位资金、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在不

影响学校履职或业务开展的前提下，自愿无偿将其有权处分的国有资

产赠与合法受赠人的行为。对外捐赠资产包括实物资产、无形资产和

货币性资产等。

第二条 学校接受捐赠（以下简称受赠）是指学校接受自然人、

法人或其他组织自愿无偿赠予学校资产的行为。受赠资产包括实物资

产、无形资产和货币性资产等。

第三条 学校受赠资产的所有权属于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，

归属学校国有资产范畴，纳入学校统一管理。

第四条 学校各二级单位按国有资产管理职责，做好对外捐赠和

受赠工作。

第二章 对外捐赠管理

第五条 学校对外捐赠属于国有资产处置行为，按《上海电子信

息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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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国有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对外捐赠。

第六条 学校对外捐赠应由国有资产使用部门作为捐出部门，提

出国有资产捐赠申请，经国有资产归口管理部门审核，国有资产管理

委员会、学校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后，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批。

第七条 捐出部门应加强对外捐赠的跟踪，监督受赠方严格按捐

赠协议的规定使用捐赠资产，防止国有资产流失。

第三章 接受捐赠管理

第八条 学校受赠工作坚持以下基本原则:

（一）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;

（二）遵循捐赠平等自愿和无偿原则;

（三）尊重捐赠人意愿与符合学校利益相统一。

第九条 下列捐赠资产学校不予接受：

（一）可能造成有害物质、噪音等严重环境污染的；

（二）国家明令禁止进出口的；

（三）法律法规严令禁止在高校使用的图书、期刊、报纸等；

（四）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损害学校利益的；

（五）经学校研究决定不予接受的其他资产。

第十条 受赠二级单位提出受赠报批申请前，应对受赠项目的必

要性、可行性、受赠资产使用管理情况及绩效、学校资源配套情况等

充分论证，并通过公开渠道等对捐赠人的背景进行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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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受赠资产预估价值小于20万元的，经受赠二级单位申

请，业务归口管理部门、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后，提交学校国有资产管

理委员会决策。

受赠资产预估价值达20万元及以上的，经受赠二级单位申请，业

务归口管理部门、相关职能部门审核，分管资产校领导审批，学校国

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审议后，提交学校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。

第十二条 受赠二级单位应与捐赠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按《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合同管理办法》签订捐赠协议。捐赠人明

确不签订协议的，受赠二级单位应进行捐赠登记。

第十三条 指定用途的货币性受赠资产，遵循捐赠协议和捐赠人

意愿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；指定用途的非货币性受赠资产，按捐赠人

意愿安排使用。

没有指定用途的货币性受赠资产，纳入学校财务预算统筹安排；

没有指定用途的非货币性受赠资产，由学校统筹调配。

第十四条 受赠资产属于进口产品的，捐赠协议生效后，资产使

用部门配合捐赠人完成进口相关手续。

第十五条 受赠资产应在验收后按规定及时办理登记、入账手续。

受赠的货币资金，应在受赠当日办理财务入账手续。受赠的固定

资产，按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办理资产

验收、登记、入账手续。

第十六条 受赠非货币性资产的入账价值根据《政府会计准则》

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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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资产管理处、财务处对年度受赠情况进行公示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在对外捐赠和受赠工作过程中，违反国家、本市、学

校有关规定，因私自对外捐赠，作出不实承诺，不按捐赠协议使用受

赠资产，隐瞒、截留、侵占资产等行为，造成资产丢失、毁损、流失

的，学校将按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追究

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。

第十九条 上海电子工业学校的捐赠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上海电子信息职业

技术学院接受捐赠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管理办法》（沪电信职院〔20

22〕136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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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5年10月29日印发


